醴陵市教育局
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及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，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。以稳定为前提，以保障为基础，以改革为动力，以质量为核心，以队伍为根本，强力确保教育公平、公正，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。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的专项经费。

纳入我局2016年部门预算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：醴陵市一中、二中、四中、五中、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、31所初级中学、1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、142所小学、37个中心幼儿园。与一级单位合并公开。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88245.79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87220.53万元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50万元；上年结转775.26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88245.79万元，其中，教育支出78645.67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587.75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012.37万元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64824.4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3421.39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432.4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40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教育教学科研经费增加18万元，2017年教育系统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，计财业务工作量加大，增加工作经费10万元，为保证师生安全，学生安全工作经费增加20万元，高考考务工作经费减少8万元。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614.3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281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255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6万元。会议费171万元;培训费1461.1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：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281万元，比上年减少56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25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3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今年教育系统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，对全市中小学校教育经费实行科学化、精细化、规范化预算，对公务接待坚持对口接待、务实节俭、严格标准、简化礼仪、高效透明。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不予接待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6万元，比上年减少43万元，主要原因是2017年教育系统实行公车改革，公务用车实行市场化运作，大大减少了公务用车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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